存款業務異動所需證件
	業務種類
	所需證件

	一、開戶
	1.本人 2.身份證及第二證件（健保卡或駕照）3.印章 4.存金 
﹡詳如下列開戶應備文件檢核表

	二、印鑑遺失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新、舊印鑑

	三、印鑑更換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舊印鑑

	四、存摺遺失
	1.本人 2.身份證 3.印鑑

	五、存單遺失
	1.本人 2.身份證 3.印鑑

	六、存款餘額證明申請書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印鑑 
5.護照（若申請英文版才需要）
註 : 開立之證明申請書為前一營業日之餘額    

	七、金融卡申請與拿取
	1.本人 2.身份證 3.印鑑

	八、存摺通儲申請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印鑑

	九、定期存單質借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印鑑 5.定期單

	十、結清
	1.本人 2.身份證 3.存摺 4.印鑑 5.金融卡

	十一、存款戶死亡繼承申請
	1.死亡戶存摺 2.全戶謄本乙份 
3.繼承人本人及其身份證 4.繼承人存摺
5.繼承人印章及有繼承權者之印章（依民法之
  規定）
6.死亡戶存款超過二十萬以上之遺產稅證明單（依民法之規定）
﹡詳如下列繼承人應備文件檢核表





	自然人
	外國人（華僑）

	□ 本人、身份證正本
□ 本人第二證件（健保卡、駕照等證明）
□ 本人印章
	□ 本人、合法入境簽證（護照或華僑身份證明）
□ 居留證或統一證號
□ 本人印章
﹡有美國稅籍身份者，目前不受理。

	未成年開戶
	大陸人士

	□ 法定代理（監護）人及開戶人身份證正本
□ 法定代理（監護）人及開戶人第二證件
□ 法定代理（監護）人及開戶人印章
□ 未成年（7歲以上、受輔助）開戶同意書
註1：未成年人滿7歲以上、未滿18歲，須由法
定代理人親自陪同開戶。
註2：法定代理人如有一方不克前來，須加填寫授權書。
註3：未成年人尚未持有身分證者，請攜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註4：如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則須提供法院證明之公文（若家事查詢未登錄，請客戶先至戶政做公示）。
	□ 本人、定居證或居留證、入出境許可證、印章
（第一證件）
□ 護照或其它可資證明文件（第二證件）
﹡持入出境許可證開戶者，全台選擇一家金融機
  構為限。

	
	聯名戶

	
	□ 全體聯名人、身份證正本
□ 全體聯名人第二證件
□ 全體聯名人印章


開戶應備文件檢核表


開戶應備文件檢核表
	公司戶
	團  體

	[bookmark: _Hlk51943996]□ 公司設立登記文件（公函）及核准變更登記表
□ 公司章程、會議記錄
□ 公司股東名冊（可看出股東成員）
[bookmark: _Hlk50632618]□ 代表人身份證、實質受益人身份證
□ 代表人第二證件（健保卡、駕照等證明）
□ 代表人印章
□ 公司名稱印章
﹡實質受益人：持有25﹪以上股份
	□ 設立（變更）登記文件
□ 立案證書及核准（變更）公函
□ 稅捐單位核發統一編號編配書
□ 當選證書及會議紀錄
□ 團體公文
□ 代表人身份證
□ 代表人第二證件（健保卡、駕照等證明）
□ 代表人印章
□ 團體名稱印章
□ 其他牽制印章

	獨資（合夥）
	[bookmark: _Hlk50633349]機關∕學校

	□ 公司設立登記文件（公函）
□ 商業登記抄本
□ 營業稅稅籍證明
□ 負責人身份證、第二證件
□ 負責人印章
□ 公司名稱印章
	□ 設立（變更）登記文件
□ 立案證書及核准（變更）公函
□ 稅捐單位核發統一編號編配書
□ 當選證書及會議紀錄
□ 機關/學校公文
□ 代表人身份證
□ 代表人第二證件（健保卡、駕照等證明）
□ 代表人印章
□ 公司團體名稱印章
□ 其它牽制印章

	死亡註記
	

	死亡註記：由會務部及保險部提供
﹡保險部會送出死亡證明。信用部設有死亡備查
　簿，本會由服務台註記，如為分部帳號，則送
　至其各分部處理。
	


繼承人應備文件檢核表
	小額繼承
	一般繼承

	小額存款繼承：30,000元(含)以下
可由其中一位繼承人親自前來辦理。
□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件、印章
□ 申請人之戶口名簿（含記事欄）或戶籍謄本
  （含記事欄）任一種，可經確認為合法繼承人
□ 被繼承人存款文件（存摺、定期單等）
□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或除戶戶籍謄本任一
   種
	須由全體繼承人親自辦理。
□ 被繼承人存款文件（存摺、定期單等）
□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死亡證明書、除戶
   之戶籍謄本或法院宣告死亡之判決）
□ 近三個月內全體合法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
   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含記事欄）
□ 全體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 完稅/免稅證明（20萬以下免附）

	一般繼承（繼承人居住國內委託辦理）
	一般繼承（繼承人居住國外託辦理）

	□ 被繼承人存款文件（存摺、定期單等）
□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死亡證明書、除戶
   之戶籍謄本或法院宣告死亡之判決）
□ 近三個月內全體合法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
   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含記事欄）
□ 全體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 完稅/免稅證明（20萬以下免附）
□ 存款繼承委託書
□ 印鑑證明（近三個月內）、身分證、印章
	□ 被繼承人存款文件（存摺、定期單等）
□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死亡證明書、除戶
   之戶籍謄本或法院宣告死亡之判決）
□ 近三個月內全體合法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
   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含記事欄）
□ 全體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 完稅/免稅證明（20萬以下免附）
□ 駐外使館或有權簽證單位證明授權委託書
□ 受任人身分證、印章

	大陸地區繼承人
	

	□ 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裁定及裁定確定書
	



